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107 年 9 月 21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初版訂定 

107 年 10 月 17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108 年 11 月 07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114 年 06 月 25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一、 依據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1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148749B 號令訂定「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 目的 

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有效學習基本能力，進而終身學習。 

三、 實施原則與申請方式 

(一)學生自主學習於每週「彈性學習時間」所定節次實施。 

(二)綜高學生於修業年限內，自主學習合計應至少達 18節。 

(三)學生申請自主學習，應填「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可參考附件 1格式)，內容包括

「學習主題、學習目標、學習方法與策略、進度監控、成果發表及所需設備」等。自主

學習計畫應經指導教師及教務處審查通過並取得家長同意。 

(四)學生自主學習之申請，得由個人或小組（至多 5人）於自主學習先備課程結束後，向教

務處遞送相關申請表件。 

(五) 學生第一次申請自主學習，應先修習自主學習先備課程，以利學習規劃並充實自主學習

基本知能。 

四、 自主學習先備課程 

(一) 教務處應於學生自主學習實施前，開設自主學習先備課程，讓學生習得有效學習及擬定

學習計畫的基本知能。 

(二) 學生自主學習先備課程，若以微課程方式開設，教師依授課比例，滿足全學期授課者，

得列計教學時數；非每週授課或自主學習「指導教師」，均以核支鐘點費計酬。 

(三)A.以本校綜合型高中二年級為例，說明學生自主學習先備課程開設方式： 

綜高二年級，共有 4個班級，學生最多 148人，全學期可開設班級數 1.2至 1.5倍之自

主學習先備微課程，供學生(5或)6選 3，每週授課 1節，合計 18節；每門課程設定選

修人數上限 28；全學期分成三個階段，實施跑班上課。 

B.綜高自主學習先備課程開設名稱及節數，建議如下： 

⚫ 資訊素養與自主學習(甲班)(6節) 

⚫ 資訊素養與自主學習(乙班)(6節) 

⚫ 閱讀素養與自主學習(6節) 

⚫ 專題研究與自主學習(6節) 

⚫ 圖書館利用與自主學習(6節) 



⚫ 線上資源與自主學習(6節) 

(四) 自主學習先備課程教材，應納入指導「學生自主學習計畫」之撰寫。 

(五)技高自主學習先備課程於高二上學期進行，開設 16節自主學習先備課程，課程內容以

指導學生提升自學力及撰寫自主學習計畫為原則。。 

五、 學生自主學習場地規劃 

(一)學校辦理學生自主學習前，由圖書館負責盤點可供使用之場域，並列表統計，以利

場地安排及出缺勤管理規劃。茲舉例如下：(每學期視情況調整) 

 

功能規劃 地點 間數/每間座位 
最大容納

人數 

輔導管理人數 

(以 6班為例) 

低噪音自習區 

(可筆電上網) 

圖一或 B1自

習室 

圖一/130 

B1/100 

230 1(同性質場地

視人數集中) 

安靜閱讀區 圖二 K中 1/92 92 1(人數少時可

合併前項場

地) 

團體討論區一 圖四封閉小間 4/3~5 20 1 

團體討論區二 圖五小間 10/4~6 60 

視聽學習區 圖四視聽區 4/2~3 12 1 

資料檢索區一 圖三公用電腦 1/8 8 

資料檢索區二 圖四公用電腦 1/8 8 

資訊檢索區三 電腦教室 2~4/40 160 1 

其它 校園各場所 視情況 視情況 1 

 

(二) 學生應於自主學習申請計畫書，敘明所需場所及設備，由學校考量資源分配及學習相關

性，核定使用之。場地不足時以定期輪動方式，滿足大多數學習者需求。 

六、 學生輔導與管理 

(一) 學生自主學習指導教師，應鼓勵學生依個人興趣、需求、人格或能力特質，選定自主學

習主題， 類型可包含「專題研究、閱讀計畫、競賽準備、技藝學習、實做體驗、志工

服務、課程延伸探索或補強」等。  

(二) 學生自主學習指導教師，預設由教務處指派「該生學習計畫撰寫之指導教師」擔任；

「小組」之團體指導教師，由教務處以平均分派為原則，指派計畫撰寫指導教師擔任

之。學生亦可自行徵詢或邀請指導教師，經教務處同意後擔任，但以義務指導、不核支

鐘點費為原則。  

(三) 每位指導教師之指導學生人數，以 15人以上、30以下為原則。指導教師應於學生自主

學習期間，定期與學生進行個別或團體之晤談指導，以瞭解學生自主學習進度、提供學

習建議，並完成「學生自主學習指導紀錄表」(可參考附件 2格式)。 



(四)學生應於自主學習各階段結束後，將「自主學習指導紀錄表」及「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紀

錄表」(可參考附件 3格式)提交指導教師審閱後送教務處彙整成冊。 

(五)指導教師得就學生自主學習內容、方法、進度監控、目標達成率、成果發表、自行評估

等學習歷程之各個面向，給予學習調整建議。 

(六) 學生自主學習場域，以校內為原則；由圖書館依學生學習型態及需求，分配學生自主學

習場地、設備之使用，並得以輪調方式，發揮資源利用效益與公平性。 

(七) 學生自主學習之出缺勤管理及環境維護，由指導教師負責。 

(八) 指導教師可鼓勵學生將自主學習成果彙整，納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七、 其它相關事項 

(一) 學生自主學習期間，如遇全校共同之重要活動，應配合全程參與。 

(二)本實施規範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 

年級  科別  學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申請學

期 
114學年度上學期 預定執行時數 

總共        週，約       小

時 

註：至少執行 18小時 

一、學習主題  

二、執行期程  

三、學習類型 
□ 閱讀計畫 □ 志工服務 □ 專題研究 □ 藝文創作 □ 技藝學習 □ 競賽準備 

□ 實做體驗 □ 課程延伸 □ 其他 

四、環境需求 

□ 低噪音自習(筆電) □ 安靜閱讀 □ 小組討論□ 小組視聽學習 □ 資料檢索 

□ 多媒體製作 □ 一般教室 □ 其他：(非使用圖書館和一般教室，須經特殊場地

申請核准) 

五、學習動機  

六、學習目標 

註：達成預期效益

的具體佐證 

 

七、學習方法 

註：促進學習效益

所採行之策略或方

法 

 

八、計畫摘要  

九、預期成果 

註：學習成果的展

現方式 

(請依所規劃之成果發表形式來撰寫) 

 

十、 

贊助單

位 

資源或設

備 (無則

免填) 

 

名稱與建

議 (無則

免填) 

 

十一、 

小組共學

同儕名單 

(至多2

科別年級班別 學號 姓名 

年級：    班別：   



名共學

生) 年級：    班別：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小組請填全部家長姓名)： 

 

 

家長或監護人是否已同意？(由系統報表視簽名情況輸出結果) 

 

 

以下為審查填寫欄，申請者勿填 

初審  
計畫審查結果： 

計畫指導教師：                         圖書館主任：      盧健瑋       

複審  
計畫審查結果：      

課務組長：      吳淑惠         教務主任：      黃聖琪                    

 

 

附件：自主學習每週預定進度 

學 

習 

規

劃 

及

時

數 

週次 實施內容與進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學生自主學習指導記錄表(參考格式) 

學生 

資料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學習 

主題  

學習 

類型 
□閱讀計畫  □志工服務  □專題研究  □藝文創作  □技藝學習 

□競賽準備  □實做體驗  □課程延伸學習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學習 

環境 

需求 

□低噪音自習(筆電)  □安靜閱讀  □小組討論  □小組視聽學習 

□資料檢索  □多媒體製作  □一般教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序

號 
日期 諮詢及指導內容摘要 指導教師簽名 

1 
   

2 
   

3    

4    

5    

6    

 

承辦人員核章 課務組長核章 教務主任核章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參考格式) 
表格填寫之建議內容請閱後自行刪除 

學生 

資料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學習 

主題  個人或小組 □個人 

□小組共學 

學習 

類型 
□閱讀計畫   □志工服務   □專題研究   □藝文創作   □技藝學習 

□競賽準備   □實做體驗   □課程延伸學習   □其他：                

小組 

共學 

同儕 

班 級 學號 姓名 

   

   

學習

成果 

建議內容： 

1. 概述學習收獲及能力提升狀況 

2. 條列學習成果或平時練習之佐證，例如：影音網址，心得、簡報、通過證書、

成績截圖等。 

3. 說明成果展示與收到的回饋 

4. 小組成果之個人貢獻說明(適用小組學習) 

目標 

達成 

說明 

建議內容： 

1. 條列說明預定計畫目標的達成狀況 

2. 目標落差(超前或不足)的原因與未來精進之道 

3. 原定目標以外的達成事項 

4. 小組分工之個人任務達成狀況 

困難 

與 

解決 

建議內容： 

1. 條列學習過程遇到的困難 

2. 遇到困難的諮詢對象、解決方式 

學習

歷程

省思 

建議內容： 

1. 學習經驗是專注、在意、用心和快樂的嗎？與學校體制內課程學習比較？ 

2. 執行過程關於自律的省思 

4. 與夥伴合作過程之檢討（適用小組學習） 

5. 學習過程如何監控進度？需要調整進度嗎？為什麼？如何調整？ 

6. 檢討本次學習計畫擬定的優缺點(包含主題範圍、動機、目標具體、學習方

法等，是否妥適？理由及改進之道) 



指導 

教師 

建議 

 

 

 

 

指導教師簽名  

自我 

檢核

與 

過程

記錄 

週次 預定進度   自我檢核 實際執行狀況說明 

1  
□優良□尚可 

□待努力 
 

2  
□優良□尚可 

□待努力 
 

3  
□優良□尚可 

□待努力 
 

4  
□優良□尚可 

□待努力 
 

5  
□優良□尚可 

□待努力 
 

6  
□優良□尚可 

□待努力 
 

7  
□優良□尚可 

□待努力 
 

8  
□優良□尚可 

□待努力 
 

9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0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1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2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3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4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5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6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7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8 
依實際狀況自行

增減週列數 

□優良□尚可 

□待努力 
 

 

 


